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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708          证券简称：捷佳伟创        主办券商：国信证券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通过深圳证监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辅导验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上市辅导备案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进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辅导阶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辅导下，已通

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深圳监管局的辅导验收。  

请各位股东及投资者关注以下重要提示：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向证监会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

材料并取得其出具的《受理函》后，将立即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暂

停交易，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在暂停交易后将无法交易其持有的股票。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

并在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投资者通过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取得的公司股票），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3、在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前，如有在册公司

股东为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确认的国有股东，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

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则该国有股东承担转持义

务，第一大国有股东须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申请确认国有股东身份和转持股

份数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确认后，出具国有股转持批复。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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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0 日 


